附件1
第二届“首都国医名师”
申    报    表
姓    名：                     
单    位：                     
单位管理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1、 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身 份 证 号
	
	

	学    历
	
	专    业
	
	

	学    位
	
	专业技术职务
	
	

	从事学科
	
	专业特长
	

	从事中医药工作起始时间
	     年    月  

	是否立项建设“3+3”工程两室一站
	
	立项时间
	

	是否立项建设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立项时间
	

	是否北京市级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批次
	

	是否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批次
	

	联系电话
	（办）             （宅）            （移动电话）

	学
习
简
历
	自  年 月至   年 月   何校何专业或师从何人   毕（肄）业  证明人  关系

	工
作
简
历
	自  年 月至  年 月    工作单位       从事何种工作    证明人    关系


二、学术造诣与专业特长
	（不超过2000字）



3、 传承学术与人才培养
	


4、 科研课题与科研成果
	


5、 学术著作与发表论文
	


6、 所获荣誉
	


7、 社会影响
	


八、个人承诺
	本人申报第二届“首都国医名师”所填写的内容，提供的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九、推荐意见
	所在单位
评价及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总体要求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本填表说明，认真、仔细填写各项内容，未填写的部分，认为是“无”或者“否”。内容表述准确，简明扼要。
二、表格部分
1．照片：粘贴被推荐者近期的2寸正面免冠照片。
2．政治面貌：填写被推荐者参加的党派全称或群众。
3．出生年月，以人事档案中关于出生日期的最早记载为准（附人事档案出生日期最早记载页复印件）。
4．身份证号：填写被推荐者身份证号（附身份证复印件）。
5．学历：填写被推荐者获取的国家认可的最高学历。
6．专业：填写被推荐者获取的国家认可的最高学历所学专业。
7．学位：填写被推荐者获取的国家认可的最高学位。
8．专业技术职务：填写被推荐者获得的国家认可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附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9．从事学科：从以下学科中选择填写：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中医骨伤科、中医五官科、针灸推拿学、中西医结合临床、中药学。
10．从事中医药工作的时间：填写被推荐者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或中药工作的具体时间（附人事档案最早记载页的复印件）。
11．是否立项建设“3+3”工程两室一站、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是否北京市级、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填写“是”或“否”。填写“是”的需附聘书、荣誉证书或相关文件复印件。如担任多次需在表格中分别注明批次。
12．学习简历：
（1）需从中学开始填写被推荐者所受的所有国家认可的正规教育经历和师承教育经历。
（2）年月至年月：填写被推荐者接受教育的起止时间。
（3）何校何专业或师从何人：填写被推荐者在上述时间内，在什么学校学习什么专业或填写师承经历（老师姓名、学习专业、时间）。
（4）毕（肄）业：填写被推荐者在上述时间内所在学校学习期满时的情况，分毕业、肄业两类，被推荐者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写（附相应的证书复印件）。
（5）证明人：填写能证明被推荐者上述学习经历的人的姓名。
（6）关系：填写证明人与被推荐者之间的关系。
13．工作经历：
（1）被推荐者需按时间顺序详细填写。
（2）年月至年月：填写被推荐者在某单位工作的起止时间。
（3）工作单位：填写被推荐者在上述时间内工作的单位的全称。
（4）从事何种工作：填写被推荐者在上述工作单位所从事的具体工作。
14. 学术造诣与专业特长：简要填写被推荐者独特的学术思想或技术经验，并应充分说明该学术思想或技术经验的创新性、应用情况（同行认可情况）及其对中医药学术进步的影响情况。单纯的中药新药开发不列入（附相关证明材料）。
15．传承学术与人才培养：填写被推荐者参与教学情况、培养学术继承人与研究生、传承学术经验的情况（附学术继承人、梯队建设及学术继承人继承学术经验相关情况的材料）。
16．科研课题与科研成果：填写被推荐者主持的最具代表性的科研课题的名称、来源和取得科技成果奖励的名称、等级及其成果被应用的情况（如制定标准、发明专利等）。若课题为与他人合作完成或共同获得的，在排序中被推荐者不是列第一位的不列入；省部级、市级科技成果奖励在排序中不是列第一位的及国家级奖励在排序中不是列前五位的不列入。取得科技成果奖励、发明专利须注明排序（附科技项目合同书、任务书、科技成果获奖证书、专利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17．学术著作与发表论文：填写被推荐者任主编或副主编编写大学以上统编教材，或独立撰写的及任副主编以上正式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其主要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目录及总数（附论著封面及目录、杂志封面、目录及论文全文复印件）。
18．所获荣誉：填写被推荐者获得的最具代表性的荣誉称号及获得时间、授予单位（附荣誉证书或相关文件等证明材料）。
19．社会影响：填写被推荐者参与市级以上专业团体的社会活动情况、在上述团体及学术期刊中的任职及起止时间，以及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重大或关键问题向北京市级以上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包括人大、政协提案），以及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为相关部门采纳并对事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情况（附相关证明材料）。
20．所在单位评价及意见：填写所在单位的综合评价，包括被推荐者的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工作业绩、论文著作、研究成果、患者或同行评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情况，并有确切的数据。
21．推荐单位审核意见：填写被推荐者填写的情况是否属实；被推荐者是否具备参加第二届“首都国医名师”评选的资质；对被推荐者品德和学术水平等的评述；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